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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配置管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去年底出台的《国家卫生城镇标准（2021 版）》将再生

资源回收站点配备完善、管理规范纳入评价范畴。牵头该项

创建指标整改提升工作的市商务局面对新指标、新任务，主

动担当作为，组织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在全面排查调研的基

础上拟订了 5 月底前完成“四统一”示范站点建设、6 月底

完成 50％及 9 月底全面完成站点规范化建设的整改达标工作

计划，制定站点“四统一”规范建设模板，强化对各县区的

督促指导，至 6 月底如期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取得市城区

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配置管理阶段性成效。

按创国卫该项指标要求，市城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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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应达到 100％。市商务局测算市城区需配备 137 个回

收站点（对确因站点无法落地可等量配备再生资源流动回收

车），其中湘桥区 92 个、潮安区 30 个、枫溪区 15 个。至目

前，城区规范站点建设 90 个、改造流动回收车 13 辆，站点

（流动回收车）规范建设进度已达 75％。其中，潮安区完成

站点规范化建设 30 个，完成目标计划 100％；枫溪区完成站

点规范化建设 12 个，完成目标计划 80％；湘桥区完成站点

规范化建设 48 个、改造流动回收车 13 辆，完成目标计划

66.3％。先前检查存在站点管理不规范、内部环境卫生差、

消防设施配备不规范、从业人员健康防护意识薄弱等问题，

经整改均取得较好成效和提升。

下一步，要按照 9 月底全面完成站点规范化建设的目标

计划，做好“达标”和“巩固”两篇文章。一是市商务局要

进一步加强检查督促，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压实县区商务主

管部门的工作责任，确保 9 月底全面完成站点配套和规范化

建设工作目标任务；要继续推动我市城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布点规划编制工作，并按有关程序尽快报批。二是各区要围

绕回收站点配置全覆盖和“四统一”规范化建设要求，落实

辖区站点数量配置和日常规范管理，尤其是站点配备个数不

足、建设管理薄弱的湘桥区要尽快补齐短板，保证整改成果

和工作进度双达标。特别要做好规范后的成效巩固，针对存

在共性问题开展经常性巡查督促，确保回收站点和流动回收

车持续达标。三是各区要利用此次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整改规

范的工作契机，加大对辖区内，尤其是在城中村和城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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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无证经营、日常经营管理不达标、环境卫生脏乱问题突出

的垃圾回收站点的整治清理力度，确保区域再生资源回收站

点依法有序运作。

报：市纪委监委，市创卫工作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市创卫办

正副主任。

发：市创卫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县区党委、政府（管

委会），各镇（场、街道办事处）。


